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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地方熏志，尤重人物．清光褚+三年《镇雄州寇》，立

臼盐并伽导张锟传，傅藏氏传，闺壹忠臣传，录忠烈．孝

义．文学，寿考，列女．漉寓．仙释，方技，±司．公元

l 9 8 7年《镇雄县志》，立2 4传．未立传者，泵，裘入

恚．=者，对镶雄人物虽载较详，仍感不足，缺嗣不少．

元、宋以前，镇雄为官人物鲜见于志，民间亦鲜传．较为人

才擘出．声名远扬者，多集中于清及民国之间．此非无人

才，而实缺记载也．鉴此，实有必要编写《镇雄人物惠》，

将较多历史人物提出，让今人和后世借取，以加深了解镶雄

历史，以史为鉴，吸取教益，激励精神．

今编《镇雄人物志》，括古今人物．始于前汉，略于

唐．宋，元，详于明．清，民国，置于当今，较搠．县两志

补遗甚多，订正不少．

《镇雄人物传》，取盖棺论定，生不立传之原卿．对

《镶雄州志》，《镇雄县志》已立传人物，取有改无削之

例．凡有生平大节事迹者立传，节取者，或录，或裘．已故

者立传，生存者表、录之．

Ⅸ镇雄人物志》，取忠奸同登之史例．褒善以彰已往，

贬恶以劝惩于来兹．不忌职级，性别，不论民族，不分本

藉、客籍，惟于镇雄有业绩，有影响，推动或阻碍社会历史

发展之人物，或传，或录，或表，慎选入志．

氍镇雄人物志》，治史从严，是非分明，事迹真实，行



文规范，字句简朴，寓褒贬于记事之中，引而不发，臻笔直

书，让读者自作结论．

《镇雄人物志》，于1 9 8 9年冬经中共镇雄县委、县

人民政府确定编写，1 9 9 0年4月余同项国香一起，征文

考献，共商汇编，成书于1 9 9 0年菊月。凡立传1 O 2

人，录3 5 4人，表7 0 5 3人，共计2 5万官．此志告

成，乃继<<镇雄县志》出版后编纂志书之又一硕果，丽奉献

给镇雄人民之又一宝贵精神财富也。是为序．

邓培基

一九九。年十户j



凡 例

一，《镇雄人物志》，包括人物传、职官表、酋长土

司、科举．云南讲武堂镇雄籍学生、黄埔军校镇雄籍学生、

留学生．红军干部战士、地下党员、jlI滇黔边区特委及游击

队干部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参加革命人员，省以上代表

入物，省以上先进模范人物，高级科技人员、烈士英名录等

十五类，内容全面系统．

二、本《人物志》，上至有史可考，下至公元一九九。

年．

三，本志，以传为主，表、录次之。传记，不分本籍与

客籍。凡生平有影响、有业绩的已故人物，无论职位高低，

均慎选立传，按卒年先后排列，立传人物，一般同时入表、

录。

匹，立表范围。为沿袭历史，明以前凡对本地有连带关

系的职官，均抄入职官表，清代文职列到甲长，武职列到把

总，民国文职列到大乡乡长，武职列到地方武装连长I中华

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文职列到大乡副乡长，中学列到副校

长，武职列到大乡武装部副部长．县委、纪委，人大、’政协

列到常务委员，行政部门党内干部列到党组、党委副书记．

～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工作人员，是指本志行成

前。在本县离休退休．死亡、处分者。本志行成前调离者不

列．民国时小乡长不列I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小乡干

部。机关、农村党支部书记、总支书记一律不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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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，立表方法，一般按单位，正副职、任职时间先后秩

序排列，不记任职终止年月，不注免职，辞职及受处分时

阕，不记性别，民族，党派，文化程度及参加工作时间．

六．本志资料来源于史书、档案和社会采集，有则记，

无则缺，求真去伪，史实可信，不注出处。

七，彝良、威信两地未置县前的人物记入本志，以金其

史实．

八、历史纪年÷一般不作统一规定，朝代年号和公元纪

年交错并用．

九，人物志文内所涉及之数据，也不作统一规定，中文

和阿拉伯文并用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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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传

芒 部酋 长

芒布部彝族酋长，希母遮之后．据传，希母遮居于云南

腹地，传至三十世孙仲牟由(笃慕)，遇洪灾9其六子(即

彝族六祖)四处迁徙，幼子慕济济至滇东北一带．

东汉初年，慕济济十九世孙勿阿纳由东川徙至南广鹿里

(洛纳俄呷，现镇雄境)，征服附近土著，势力渐大，遂率

部沿六冲河进入黔西北，一路征战，掠夺牛马，渐强盛，遂

椎牛祭祖，以自马祭天根，黑牛祭地根，白羊祭祖根，祈求

昌盛I整顿内部，由谷雅额管盔甲，勒启伦管武器，罢舍堵

管马匹，直恩钟管奴隶，卧鲁洪管宴会，纳阿宗管祭祀，兼

罢弟(威宁境)主，并修建宗庙，建造官室，铸造戈矛，又

规定婚姻制度，立法规以约束四方．此后，勿阿纳击败佳于

柯洛的果族，以纳阿宗驻守其地。

勿阿纳卒，纳阿宗立，以其幼子宗阿补居柯洛．一年冬

天，纳阿宗在总脑各姆召集亲友，杀牛祭祀列祖，清理根

本，祈求福禄，庆祝创业，共议大事，确定以罢弟妥太(威

宁境)、赫默钟显(镇雄境)为主要发展地区．
、 纳阿宗死，宗阿补立，在威宁、镇雄一带建市，定收盐

税，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．

宗阿补卒，补雅勺立，补雅勺卒、勺雅妥C阿统)立，

勺雅妥卒，其子妥芒布(妥蒙，‘莫哺，妥盂芒布)分管赫



默钟显，为芒布部始祖。

妥芒布传十一世至阿局阿着，芒布部渐强，规定了君与

巨的制度。

阿局阿着卒，阿着陇立。南北朝末期，阿着陇卒，陇阿

篓立．是时，南中爨氏称雄，芒布部强盛，陇阿篓率部南征

北伐，征服附近小部落，东北直抵扯勒(今古蔺境)，又攻

两南较大部落，顺利攻克罢弟必卧城(今威宁境)，占领水

草丰盛，适宜放牧之罢弟(巴的)甸j在芒部的耽卧洛楚营

建宗祠、官室。是时，左右部落，皆来归附。 。

唐文宗开成元年(8 6 3)，水西罗甸王阿更阿外(阿

佩)率滇东北，黔西北彝族酋长入朝觐见。唐武宗会昌二

年．封阿更阿外为罗甸王。

公元八世纪末期，妥芒部二十四世孙阿堵阿施立，内有

能人陀尼濮邦。路额老迂、已洛则则掳饯，又东结水西阿更

阿外之子阿外阿施，西联乌蒙纳知阿施，南联东川白恶阿

施，杀牛结盟，祭祀天地鬼神、列袒列宗，整顿戈矛，不断

扩张，再攥兵威。

是时，滇东北彝族，男则发髻，女则披发，见人无礼节

跪拜，其语三译四译乃与华通，俗尚巫鬼，大部落则有大鬼

主，百家则置小鬼主。土多牛马，无布帛，男女悉披牛羊

皮。

阿堵阿施传三世至阿楚额节(阿楚益节)，又召集亲

戚，杀牛聚宴，共商大事。是时，有道雅老只称颂芒部家根

本雄厚，但没功名，故称颂者不多．阿楚额节杀孛议事，又

派人四处掠夺牛羊，以充牺牲，借此宣扬武功，并集中优势

兵力，采用风驰电掣之闪电战法，攻城夺地，附近部落及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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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的权贵鹰民，尽受其扰．一时，远近闻名，一些小部落竞

相依附．阿楚额节又完善法靛，管理地方J到其舅乌蒙恒武

阿武家借著名猎犬“取吐基古"，发展狩猎业，开生荒，僻

草柴，拓地盘，发展农业j清理土地租税，追册征收。芒布

部更为强盘，辖地甚宽，以至洪鲁山(乌蒙山，一说在威宁

以东)、合各海等地，均为阿楚额节管辖。

阿楚额节卒，额节阿期立，额节阿戴卒，阿期觉朵立，

阿期觉朵卒 党朵鲁格立．北宋前期，威宁乌撒家逐渐强

盛，并向四方发动战争，开拓士眇．不从老珍夕．一次，岛撒

家派家丁西扰，在楚堵地方，掠夺牛羊万头，叉一‘声吆喝，进

入芒部地界，北达圭l}=勒之地，一路抢掠，四处骚抗．不多，

芒布部与乌撒部又暴发了争夺坝弟甸之战争。芒布部的觉

朵鲁格率领上万大军l埯坝弟甸，其士兵多：扎英雄结，犹如独

角兽，有的岁：上还插着长长的骏鸟毛，骑着黑马，左手技金

唇，右手舞金刀，呜嘘纳喊，如猛兽咆哮，冲到坝弟甸．乌

撒家在苏戛之地设陷阱扼阻，组织反击，芒布部士兵猛攻七

次，均未突破，此后，大战数十场，芒布部兵败，渐衰。

额局额￡，觉朵鲁格六世孙，妥芒部三十三世孙。在其

为芒布部酋长时，委振纲纪，制定法令，将芒部治理得井井有

条。不久，东方有一位汉人将军，率青头凳士万余名，循楚

吐山脉丽寒，围攻芒部，芒布部内亦出现十三个小土酋率部

起事，一时，角声处处闻，芒部彝民避难深山。有勇士奋尼

阿漏率众守城，激战七次，一直打到赫默卜琪，方转危为

安。此后，额局额仁傲斋还愿，祭祀列褪，祈神护佑，又与

东川阿芋部结联，一致对鲣，外患遂弥．

宋末，芒布部为乌撤兼并，元初改为路，明改为军民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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